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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义乌市一网通享“信义贷”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《义乌市一网通享“信义贷”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3月 1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GYWD01-2020-0009

义政办发〔2020〕1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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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乌市一网通享“信义贷”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金融营商环境，加大对守信主体的融资支持

力度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产品定义

本办法所称一网通享“信义贷”（以下简称“信义贷”），是指

由政府引导、金融机构承办，针对政府白名单发放的免抵质押纯信

用贷款产品。

本办法所称政府白名单，是指企业融资“三张名单”（优质企

业名单、纾困企业名单、中小微企业名单）和市场诚信经营户白名

单。以上名单每年由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商城集团等单位明确认定标

准并筛选审核，形成行业推荐名单后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统一公

布。名单实行动态调整机制，具体调整情况经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商

城集团确定后，报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统一公布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金融机构向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提出承办资格申请，地方金融管

理部门备案认定，并根据业务承办情况实施动态调整。

三、贷款条件

申请“信义贷”的借款人需符合下列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列入最新一期企业融资“三张名单”、市场诚信经营户

白名单（允许以市场经营户对应的个体工商户名义申请）。

（二）企业信用分 80分以上（含）、市场经营户个人信用分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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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以上（含）。

（三）生产经营正常，负债结构合理，无担保圈风险。

（四）符合承办机构相关贷款准入规定。

四、主体承诺

申请承办“信义贷”业务的金融机构和申请“信义贷”的借款

人，在申请前应当以书面或协议的方式承诺自愿承受本办法规定的

权利义务。

五、贷款额度

优质名单企业、纾困名单企业信用贷款额度 100万元以上（含）；

中小微名单企业信用贷款额度 50万元以上（含）；市场诚信经营户

信用贷款额度 20万元以上（含）。信用贷款额度不设上限，具体由

承办机构根据申请人实际情况自主确定。

六、贷款利率

承办机构根据借款人资信情况实施市场化差别定价，国有银行

利率原则上不超过贷款基础利率（LPR）加 200个基点，其他机构

原则上不超过 300个基点。

七、贷款方式

承办机构根据借款人主业类别和资金周转等情况，合理确定贷

款期限、还款方式、计息方式等。

八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市场主体向承办机构提出“信义贷”申请，并提交承办

机构要求的各项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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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承办机构受理申请后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出具审查

意见。审查通过的，与申请人签订贷款合同；审查未通过的，告知

不予办理理由。

（三）承办机构按月将“信义贷”备案表（见附件）报地方金

融管理部门。

九、异议申诉

如申请人不认同承办机构审查意见，且未在任一承办机构取得

“信义贷”项下贷款，可向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提出申诉。经地方金

融管理部门核定存在应办未办情况的，根据情节轻重对承办机构采

取考核扣分、全市通报、收回承办资质等措施。

十、贷后管理

承办机构做好投放资金的使用跟踪和风险提示，确保所借款项

全部用于主业依法经营所需。借款人应根据承办机构要求提供贷款

资金使用的各项依据材料。

十一、风险控制

承办机构将借款人违约信息推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，地方金融

管理部门核定后牵头采取如下措施：借款人本息出现逾期的，将不

良信息记入其信用档案；逾期 30—60天的，将逾期信息推送行业

主管部门对其进行约谈；逾期 60天以上的，将借款人不良信息向

社会公示。

十二、财政补贴

根据承办机构“信义贷”实施情况给予以下支持：



— 5 —

（一）市财政按“信义贷”贷款平均余额给予承办机构不超过

0.5%的财政补贴，年度补贴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，补贴资金根据

各承办机构贷款平均余额占全市余额比例计算分配。

（二）存在以下情形的承办机构不得获得财政补贴：

1.银保监或人民银行评级为 C、D等；

2.年末“信义贷”项下贷款不良率超过 3%。

（三）将各承办机构“信义贷”支持情况列为年度考核内容，

同时运用于市级财政资金竞争存放评分当中。

本条所称贷款平均余额，是指承办机构在年度内每个月末“信

义贷”贷款余额平均值，即每个月末的“信义贷”贷款余额之和除

以月数。如承办机构当年新取得承办资格，则贷款平均余额为自其

获得承办资格之月（含）起每个月末的“信义贷”贷款余额平均值。

十三、其他规定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日后实施，试行期一年。

附件：义乌市一网通享“信义贷”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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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义乌市一网通享“信义贷”备案表

承办机构：（公章）_______ 申报年月： 联系人：_______ 联系方式：_______

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人类别 经营地址 主营行业 贷款余额 贷款利率 到期时间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注：1.随表附贷款合同、放款单副本等证明材料；

2.借款人类别分为企业、市场经营户（个体工商户）两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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